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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VENTU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

主要交易：

延長達成溢利保證之期限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日，買方（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
（作為賣方）及擔保人（作為擔保人）就收購訂立買賣協議。收
購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獲股
東批准，而買賣協議已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完成。117,647,059
股代價股份（相當於已發行股本約 17.43%）已向賣方配發及發
行，作為收購總代價之一部分。

根 據 買 賣 協 議，賣 方 同 意 以 買 方 為 受 益 人 提 供 溢 利 保 證，故
Grand Panorama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除稅及任何非經常或特
殊項目前純利不少於人民幣 4,000,000元及人民幣 6,000,000元。

鑑於近期中國政府更改對中國房地產市場之政策，加上實施調
控措施冷卻中國房地產市場，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買方
與賣方及擔保人訂立補充協議，據此，補充協議訂約各方同意延
長達成溢利保證之期限，故 Grand Panorama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
綜合除稅及任何非經常或特殊項目前純利須分別不少於人民幣
4,000,000元及人民幣 6,000,000元。

* 僅供識別



– 2 –

除補充協議所載延長期限外，買賣協議將繼續全面生效及有效，
而相關訂約方於買賣協議項下所有其他權利、義務及責任仍可
強制執行及可實行。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延長期限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並須
待股東（賣方、擔保人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除外）在股東特別
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載有（其中包括）延長期限其他詳情及有關本集團資料之通函
將遵守上市規則之規定，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寄交股東。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七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之通函，內容關於（其中包括）收購。

收購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根據上市規則，收購已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十六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獲股東正式批准，而買賣協
議已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完成。

117,647,059股代價股份（相當於已發行股本約 17.43%）已向賣方配發
及發行，作為收購總代價之一部分。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已於二零
零六年六月十六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獲股東批准。賣方各
自於本公司所持股權載於下表：

代價股份
賣方之概述及 佔本公司已
（倘賣方為公司） 已配發及 發行股本之
有關賣方進行 發行之代價 權益概約

賣方姓名／名稱 之主要業務 股份數目 百分比 (%)

August Chance Investments
Limited 投資控股 21,583,506 3.20

Recogni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投資控股 10,452,745 1.55
John S & Sherry H Chen 1994

 Family Trust 信託基金 5,017,318 0.74
Toh Teng Peow David 商人 5,435,427 0.81
Tam Yuk Ching Jenny 商人 4,079,396 0.60
Double Assets Investments Limited 投資控股 2,723,364 0.40
Profitone Agents Limited 投資控股 19,617,260 2.91
Universal Chinese Limited 投資控股 26,024,511 3.86
Ever Perform Technology Limited 投資控股 11,356,766 1.68
Fabulous On Services Limited 投資控股 11,356,766 1.68

合計： 117,647,059 17.43

由於賣方於延長期限中擁有權益，故彼等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須
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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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現時股權架構如下：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權益

股東姓名／名稱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

陳子昂 125,542,000 18.60
賣方（公眾股東）

August Chance Investments Limited 21,583,506 3.20
Recogni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10,452,745 1.55
John S & Sherry H Chen 1994

Family Trust 5,017,318 0.74
Toh Teng Peow David 5,435,427 0.81
Tam Yuk Ching Jenny 4,079,396 0.60
Double Assets Investments Limited 2,723,364 0.40
Profitone Agents Limited 19,617,260 2.91
Universal Chinese Limited 26,024,511 3.86
Ever Perform Technology Limited 11,356,766 1.68
Fabulous On Services Limited 11,356,766 1.68

其他公眾股東 431,809,493 63.97

合計： 674,998,552 100.00

有關收購及買賣協議之其他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
五月三十日之通函。

根據買賣協議，賣方同意以買方為受益人提供溢利保證，故 Grand
Panorama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除稅及任何非經常或特殊項目前純
利須不少於人民幣 4,000,000元及人民幣 6,000,000元。有關買賣協議及
收購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之
通函。Grand Panorama經審核綜合除稅及任何非經常或特殊項目前純
利之計算方式須符合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倘 Grand
Panorama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錄得虧損，就溢利保證而言，有關財
務年度之實際溢利將視為零。

假設未能達到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證溢利，
而延長期限亦不獲股東（賣方、擔保人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除外）
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則賣方須根據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溢利保證向買方支付最多人民幣 12,000,000元，此
數額相當於 Grand Panorama根據溢利保證規定保證溢利之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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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
日期：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訂約方： (1) 賣方：
August Chance Investments Limited
Recogni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John S & Sherry H Chen 1994 Family Trust
Toh Teng Peow David
Tam Yuk Ching Jenny
Double Assets Investments Limited
Profitone Agents Limited
Universal Chinese Limited
Ever Perform Technology Limited
Fabulous On Services Limited

(2) 買方：
本 公 司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imited

(3) 擔保人：
Samuel Lin Jr.，其擔保賣方履行協議

賣方包括個人、企業或機構投資者。擔保人為其中一名賣方 Universal
Chinese Limited之最終實益擁有人。除上文披露者外，就董事經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賣方及（倘賣方為公司）彼等
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之第三
方。

買方為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從
事投資控股業務。

延長期限
考慮到中國房地產市場近期出現下文「延長期限之理由」一節所述
意料之外的政策變動，買方與賣方及擔保人訂立補充協議，據此，補
充協議各訂約方同意延長達成溢利保證之期限，致使 Grand Panorama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除稅及任何非經常或特殊項目前純利分別
不低於人民幣 4,000,000元及人民幣 6,000,000元。Grand Panorama截至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
度經審核綜合除稅及任何非經常或特殊項目前純利之計算方式須
符合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

延長期限僅涉及延長達成溢利保證之期限，而溢利保證項下之保證
溢利總額則維持不變。延長期限不會影響買賣協議各訂約方之其他
現有權利、義務及責任。除延長期限外，根據補充協議，買賣協議之
現有條款及條件概無其他修訂。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延長期限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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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期限之理由
本集團從事分銷資訊科技產品及提供電腦科技服務以及進行物業
代理業務。

鑑於中國房地產市場過熱，中國政府自二零零六年六月起採納較過
往政策及措施更為嚴厲之新政策及措施，以規管房地產市場。多項
調控措施亦已實施，以冷卻中國房地產市場。例如，自購買日期起計
五年內出售任何房地產所得任何溢利須繳納中國所得稅，且除特殊
情況下，個別人士須繳付最少 30%之房地產價格，方可為房地產取得
按揭貸款。鑑於 Grand Panorama於現發展階段專注於中國上海市之房
地產代理業務，有關政策變動對其業務直接造成不利影響。此外，近
期上海市政府出現人事變動，亦對上海市房地產市場造成普遍影
響。儘管近期政策有變，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長遠而
言，中國房地產市場將持續發展，前景及展望持續向好。

根據 Grand Panorama之管理賬目， Grand Panorama於首四個月之表現
達到本公司根據溢利保證之預期。然而， 自在二零零六年五月公佈
有關中國房地產市場之新調控政策及措施後，Grand Panorama之表現
一直每況愈下。Grand Panorama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之每月營業額約為
1,270,000港元，而自公佈政策變動後，Grand Panorama於二零零六年七
月及二零零六年九月之每月營業額分別下降至約 766,000港元及約
441,000港元。Grand Panorama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首九個月
之累計虧損約為 3,775,000港元。

誠如 Grand Panorama之管理賬目所示，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認為，政策變動乃未能達成溢利保證之主要原因。根據管理賬目，賣
方及本公司均認為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不大可
能達成溢利保證。

董事會於訂立補充協議前曾考慮多項因素，特別是（惟不限於）中
國房地產市場近期突如其來之政策變動。董事認為，在該意外情況
下，強迫 Grand Panorama 員工於年內達致溢利保證屬不合理及不適
當做法。

此外，董事會認為，計及所涉及之時間及成本後，鑑於本公司在不可
預見政策變動下不一定能於有關法律行動及程序上取得勝訴，故現
階段向賣方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及程序以彌補溢利保證並不符合本
公司及其股東利益。

為使本公司與賣方保持友好，故有關人士經公平磋商後訂立補充協
議。鑑於保證溢利總額維持不變，延長期限亦不會解除賣方於買賣
協議項下之責任，董事認為延長期限將不會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如
有）。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已考慮因延長期限可能對本公司及股
東造成之不利影響，包括但不限於因延遲達成溢利保證項下保證溢



– 6 –

利所引致之任何影響。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補充協
議之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除補充協議所載延長期限外，買賣協議將繼續全面生效及有效，而
相關訂約方於買賣協議項下所有其他權利、義務及責任仍可強制執
行及可實行。

上市規則之影響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延長期限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並須待
股東（賣方、擔保人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除外）在股東特別大會
上批准，方可作實。

載有（其中包括）延長期限及股東特別大會之其他詳情以及有關本
集團資料之通函將遵守上市規則之規定，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寄交股
東。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備以下涵義：

「收購」 指 買方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收購銷售
股份

「聯繫人士」 指 上市規則賦予該詞彙之涵義

「董事會」 指 不時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

「代價股份」 指 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向賣方配發及
發行之 117,647,059股份

「董事」 指 本公司不時之董事

「延長期限」 指 根據及按照補充協議條款延長達成溢利保
證之期限

「 Grand Panorama」 指 Grand Panorama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成立之公司，收購完成後為本公司全資附屬
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擔保人」 指 Samuel Lin Jr.先生，保證賣方履行買賣協議
及補充協議之擔保人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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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除文義另
有所指外，不包括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

「溢利保證」 指 賣方根據買賣協議提供之溢利保證，包括或
不包括補充協議項下之延長期限

「買方」 指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imited，為買賣
協議之買方及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買賣協議」 指 買方、賣方及擔保就買賣銷售股份所訂立日
期為二零零六年二月十日之買賣協議（包括
任何修訂）

「銷售股份」 指 10,411股 Grand Panorama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
值 1.00美元之股份，相當於 Grand Panorama全
部已發行股本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予召開及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以
供股東（賣方、擔保人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
士除外）考慮及酌情批准補充協議及據此擬
進行之交易，包括（惟不限於延長期限）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補充協議」 指 買方、賣方與擔保人就延長期限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之買賣協議補
充協議

「賣方」 指 買 賣 協 議 之 賣 方，包 括 Augus t  Chance
Investments Limited、 Recogni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John S & Sherry H Chan 1994 Family
Trust、 Double Assets Investments Limited、
Profitone Agents Limited、 Universal Chinese
Limited、 Ever Perform Technology Limited及
Fabulous On Services Limited

「港元」 指 香港現行法定貨幣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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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中國現行法定貨幣人民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子昂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子昂先生及鄧健洪先生，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則為戴並達先生、傅欣欣先生及王希玲女士。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